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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度第4季法務部矯正署桃園女子監獄外部視察小組視察報告 

製作日期：113年12月31日 

一、委員組成(具名) 

    召集人：黃翠咪委員(報告撰寫) 

    委  員：謝文彥委員、黃蘭媖委員、洪瑄憶委員、吳坤鴻委員 

二、本季視察業務概述 

 (一)第三屆任期擔任會議召集人之情事，擬由委員們重新推選出召集人，經委員們重新推選，由黃翠咪委員擔任 

     本屆召集人，並負責爾後會議之召集與主持。 

 (二)本小組於113年12月27日(星期五)於該監會議室召開本年度之第4季外部視察會議，首先由該監秘書說明 

     本季會議流程，經主席（召集人）確認，出席委員均無意見。 

 (三)依據113年度第3季外部視察小組會議決議，本季視察重點為「為瞭解該監對於收容人釋放(如期滿、假釋 

     或易畢)辦理情形？」擬請該監戒護科長進行議題專案報告，嗣後進行綜合討論並至戒護科名籍股實地視察 

          釋放作業情形以及查閱相關資料，並列入本季視察報告。 

 (四)本季外部視察小組會議決議，對於114年第1季視察重點請該監向委員再進行確認，視察會議日期暫定為 

          114年3月20日(星期四)下午2時召開，屆時擬請該監於開會前一個月請相關業務單位準備資料及通知委員 

         出席等事宜。 

 三、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案由 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視察小組建議(由視察小組提出具體建議) 

瞭解該監

對於收容

人釋放(如

期滿、假

釋或易畢)

(一)法源依據 

    依據監獄行刑法第 138、139、141、142 條及 

    施行細則第 56條、羈押法第106、107條及 

    施行細則第46條及法務部矯正署112年12月 

    6日法矯署勤字第11205005430號等法源辦 

各委員對收容人釋放作業提出意見及建議： 

一、黃蘭媖委員提出意見及建議： 

(一) 肯定貴監就收容人釋放作業過程嚴謹， 

    以確保刑罰執行並保障收容人權益。 

(二)收容人每日釋放量為何?如遇有異動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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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情

形？ 

    理。 

(二)辦理方式 

    1、每月月底前結轉累進處遇分數後，列印次月 

     預定(含縮刑)出監收容人名冊分送相關單位 

     (含場舍執勤人員)，以利預先為出監處遇聯 

     繫之準備。 

    2、每日下班前承辦名籍人員再次確認翌日期滿 

     出監名冊(釋放曆簿)，縮刑期滿者是否有違 

     規、核低致影響刑期終結日。 

    3、辦理出監作業時，勤務中心(中央台)初核出 

     監(所)名單後提帶，名籍人員覆核身分，核 

     對指紋、人相表、詢問其基本人別資料、發 

     給出監證明。期滿釋放於其刑期終結(含縮 

     刑)當日午前釋放。 

(三) 管控重點 

    1、對於收容人之前案撤銷假釋公文書（含撤銷 

     假釋處分書）、接押裁定書等文件，相關科 

     室應於接獲後即行影印，名籍承辦人員簽收 

     併卷辦理，全面清查將上揭文件併入身分簿 

     內，且於其封面註記列管，另於獄政系統登 

     入記載，俾利釋放前複查核對，落實管控機 

     制。 

    2、對於各院、檢具有時效性之指揮書、釋票等 

     各項傳真文件，視同正式公文審慎妥適處理 

    有無 SOP？有無遇到困難之處? 

二、謝文彥委員提出意見及建議： 

(一)據悉104年有簡化監所釋放行政流程，請 

    問貴監做法為何? 

(二)釋放或期滿計算方式及頻率?是否有複核 

    機制?建議可使用檢核表。 

(三)貴監有沒有過往的特殊案例?如有，可作 

    為案例教育分享。 

(四)建議可將釋放後的各項轉銜措施納入釋放 

    作業流程，周全出監後的關懷及服務。

三、洪瑄憶委員提出意見： 

(一)釋放相關作業較為繁瑣，肯定貴監執行業 

    務的細心度。 

(二)釋放當下是否進行身體(安全檢查)?釋放 

    時是否曾發生過違規情事? 

四、黃翠咪委員提出意見及建議： 

(一)釋放作業使用電子化(系統)與紙本作業搭 

    配的機制?系統的警示功能為何? 

(二)釋放作業過程中相關的個資保護及資訊安 

    全如何控管? 

(三)是否有收容人反應刑期疑義?另承辦釋放 

    作業之工作人員的建議? 

五、吳坤鴻委員提出意見及建議： 

    對於出監收容人以貫穿式服務概念整合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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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強與各地檢署聯繫，並落實代理人制度 

     防範疏誤之發生。 

  3、名籍人員辦理釋放作業時，均詳實查驗身分 

     簿內所附文件資料及獄政系統之記載，倘釋 

     放前仍未接獲殘刑指揮書或其他接續執行之 

     文件，應主動聯繫相關院、檢確認，並作成 

     紀錄以供查考。 

    關社會資源予以協助(如更生保護會)。 

四、歷次視察建議處理情形(含解除追蹤、解除追蹤持續辦理、繼續追蹤等，此部分內容由機關提供，由外部視察 

    小組視需要放入) 

年度 季別 視察建議 機關辦理情形 管考建議 

  無   

五、本次會議資料 

附件1、機關簡報資料(收容人釋放作業辦理情形簡報) 

 

 

 


